渝经信服务〔2021〕33号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关于开展设计驱动型企业家工作站

创建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经济信息委，两江新区、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印发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计划（2019—2022年）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产业〔2019〕218号）文件精神，促进产学研结合，助力工业设计人才队伍建设，充分发挥工业设计中心公共服务职能和企业家掌舵领航作用，搭建设计实践、交流互鉴、理论提升平台，营造工业设计领域“老带新、新促老”的“传帮带”氛围，培育一批设计驱动型青年企业家，推动工业设计产业多元发展。我们决定依托各级工业设计中心，开展设计驱动型企业家工作站创建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主体
国家级、市级、区县级工业设计中心和工业设计研究院所在企业。
申报条件

（一）引领能力较强。申报单位领衔导师应是企业高管，同时须兼任国家级、市级、区县级工业设计中心主要负责人，有较强的设计思维能力，具有一定工业设计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，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。

（二）创新能力较强。申报单位领衔导师及所依托企业重视技术创新和设计驱动，企业发展又好又快，品牌影响力较大，处于行业领先地位。

（三）公共服务较好。国家级、市级、区县级工业设计中心积极践行《国家级市级工业设计中心公共服务工作指引》，且“十个一”公共服务成效明显。

（四）工作场所齐备。所依托的企业大力支持设立设计驱动型企业家工作站，有工业设计展示体验场景，具备教育培训场地和设施。

（五）社会责任感强。所依托企业已开展工业设计价值传播相关活动，申报单位领衔导师积极参与公益事业，有明确的设计驱动型青年企业家培养计划。

（六）严格诚信守法。申报单位领衔导师及所依托的企业信用良好，未列入信用中国（重庆）失信“黑名单”。
（七）区县（自治县、园区）支持。所在区县（自治县、园区）大力支持创建设计驱动型企业家工作站，并给予资金政策等方面倾斜。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重庆市设计驱动型企业家工作站申请表（见附件）；

（二）工作站创建报告（格式自拟）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工作站的专业优势、运行制度、资金保障等；领衔导师简介；工作站运行年度计划及发展规划。

（三）相关佐证材料。
四、申报流程
（一）自主申报。申报主体自行填写《重庆市设计驱动型企业家工作站申请表》，准备工作站创建报告及相关佐证材料，加盖企业公章后报当地区县（自治县）经信部门。市直、市属单位自行组织推荐报送市经济信息委。

（二）区县（自治县）推荐。区县（自治县）经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并出具推荐意见。

（三）公示公布。市经济信息委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组织材料审核和专家评审，择优推选重庆市设计驱动型企业家工作站名单，公示无异议后，予以公布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设计驱动型企业家工作站运行管理应遵守法律法规，强化设计创新、人才培养等功能。市经济信息委对设计驱动型企业家工作站实行动态管理、定期评估，对评估不合格的予以取消。

（二）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经信部门做好宣传动员和推荐工作，并将申请表材料纸质文档胶装成册和电子文档各一份，于2022年1月10日前报送至市经济信息委7003室，联系人：刘梦秋，联系电话63899557，邮箱243872264@qq.com。
附件：重庆市设计驱动型企业家工作站申请表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2月9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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